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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逾期罰款問題面面觀 

--以東吳大㈻圖書館為例 
 
 
 
 

張雲燕 
 
 

圖書資料的流通是評估讀者服務續效的指標，目前大學圖書館在借書

冊數，借期，續借及開放時間所採措施均以方便讀者利用資料，期能滿足

讀者的資訊需求為考量，然館員亦負有保存完整典藏資料，以維護更多讀

者閱讀權利之責任，若讀者向圖書館內借閱書刊資料後無法如期歸還，甚

至蓄意占有不願歸還，由此衍生出的館藏資料流失，不僅造成圖書館處理

上的困擾，更是其他讀者閱讀權益的損失，本文即就東吳大學圖書館的狀

況，來討論圖書流通最常碰到的問題－圖書逾期的處理。 
 
常言道：「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然，圖書館遇到讀者不能準時歸還

或刻意不還所借書刊資料時，如何使其歸還以維護典藏資料之完整？又是

否讓其有再借的權利？這都是目前多數圖書館流通服務面臨的問題。多數

的學者，專家及館員對於逾期還書的問題，傾向以負面強制性手段克服，

如逾期罰款，停止讀者借閱權利等處罰，此舉也是目前普遍被使用的方

法。但是否達到原先預期之效果，解決圖書館典藏資料之流失，則仍有待

商榷。贊成使用罰款的圖書館相信，基本上人類總有自私，不在乎別人，

投機取巧，不誠實等人性本惡的一部份，因此對於違規者施予罰款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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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成為避免讀者逾期不還的基本管理方式；而傾向不罰款者認為現今圖書

館應是服務讀者為最先導向，努力提供讀者想要的服務，儘量滿足其需

求，而不應以罰款或其他僵化的規定或條文讓讀者在使用圖書館時產生困

難，心生挫折感。尤其在各類圖書館中，大學圖書館扮演著支援教學和研

究的角色，因此對圖書逾期之讀者採取罰款措施，也可以教育讀者，尊重

他人使用公共財的權益及對自己的違規行為負責。此外，實施逾期罰款對

於遵守法規的讀者亦是一種公平的表現。 
 
此外罰款的費率如何訂定才是合理？若罰款費率的不合理，以過於嚴

苛的重罰來保護圖書資料的完整，恐令讀者借書上的心理障礙，甚至極有

可能造成讀者偷書、撕書、藏書的動機，形成圖書館之管理上更大的困擾。 
 
以東吳大學圖書館為例，目前對於逾期圖書採取逾期罰款而不停權的

措施為：讀者逾期圖書，每冊每逾期一日處以罰金２元，若逾期一天者，

則不予罰款；單本逾期罰款上限至２５０元，也就是說，單本罰金累積至

２５０元後，即不再累積。這樣的罰額和其他大學圖書館相比並不算嚴

格，對於讀者也不致於造成過重的經濟負擔，然隨圖書價格之上漲及提供

讀者較長之借期後，逾期罰款的金額若仍是１日１冊２元，上限至２５０

元即不再累計，似乎對違規讀者產生心理上之壓迫或威嚇效果有限，逾期

不還，仍是圖書館面臨的一個難題。 
此外，圖書館除了對逾期圖書採罰款措施外，閱覽組亦定期針對圖書

逾期之讀者發出催還圖書通知單。催還次數依圖書逾期之時間長短分為４

次，期能對逾期讀者善盡公告之責。唯目前借書規則裡對於讀者有逾期圖

書者並未配合停權方式，意即讀者有逾期未還之書，仍可辦理借閱手續，

因此常有圖書逾期許久經催還後仍不見讀者歸還的現象，直到讀者畢業欲

辦離校手續時，才警覺自己的記錄未清，甚有讀者因時間久遠而遺忘曾借

閱此書，或多或少懷疑到圖書館之人為疏忽上，而引起圖書館與讀者之間

的誤解與衝突。 
 
 美國密蘇蘇里州的 livingston county圖書館使用 first-and–only(第

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催還方式告知逾期者將不能享有更多的借閱權利，
除非他們歸還逾期圖書。國內大學圖書館中，陽明、台大等多所學校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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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亦採取逾期圖書罰款外，再配合停權之措施。在本校由於停權之爭議性

仍大，故是否修改借書規則，執行停權措施或許仍待圖書委員會上大家的

討論才能定案。 
 
圖書逾期問題之處理，逾期罰款可視為心理學上的負增強，期能以罰

款引起逾期讀者因害怕逾期罰款之累計而促使讀者如期歸還圖書，然圖書

館為一教育機構，罰款的目的在於敦促讀者還書，而不在於處罰讀者，故

在訂定罰款政策時需考量其目的，讀者特性等而定出適當合理的費率。催

還圖書的最終目的在希望讀者歸還圖書，圖書逾期的問題能解決，進而提

升圖書館之使用服務；逾期罰款、圖書催還若配合上停權的方式將使讀者

更能知道若想擁有圖書館更多的服務，則必須準時還書、讓大家都有即時

取得所需資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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